
 

揭阳市促进电子信息工业和软件信息技术 
产业发展扶持办法 

 

为促进我市信息产业发展，集聚创新资源和高端要素，打造

信息产业聚集地，重点发展电子信息工业、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

业，助力揭阳经济提质增效，制定本办法。 

    第一条 扶持对象 

注册地、税收征管均在我市的电子信息工业、软件与信息技

术服务业企业。电子信息工业企业上一年度固定资产投资不少于

2000 万元，或年主营收入 1 亿元以上；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企

业为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务年收入 5000 万元以上且总部在我

市，或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务年收入 10 亿元以上且在我市开

设分公司、子公司的企业。 

    第二条 落户奖励 

实缴注册资本 1000 万元（含）以上、在我市新落户的电子

信息工业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，可申请一次性落户奖励，

奖励标准为上一年度对我市财政贡献的 50%。 

第三条 支持 5G 应用创新 

抢抓新基建机遇，加快构建 5G 应用生态，推动 5G 在工业互

联网等领域的创新应用，发展基于 5G 的平台经济，带动终端设

备等产业发展，把揭阳建设成领先的 5G 产业融合应用区。支持 5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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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范项目建设，给予示范项目建设经费不超过 30%的资金补贴，

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。 

第四条 支持工业互联网发展 

提升我市工业互联网服务能力，对纳入广东省工业互联网产

业生态供给资源池的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，给予一次性 10

万元奖励。 

第五条 支持人工智能应用示范 

加快我市人工智能+应用场景的应用示范，对企业开放使用

我市公共数据资源，重点支持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参与我

市人工智能示范性项目建设，支持人工智能应用示范项目建设，

给予示范项目建设经费不超过 30%的资金补贴，补贴金额最高不

超过 500 万元。 

第六条 支持云数据中心建设 

对在我市建设云计算中心、大数据中心的软件与信息技术服

务业企业，按实际建设费用的 10%给予补贴，金额最高不超过企

业当年度对我市财政贡献。 

第七条 发展数字经济 

建设数字政府，推动大数据、超高清视频、区块链等新一代

信息技术在城市管理领域的示范应用，在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采购法》有关规定前提下，优先向在揭阳落户的软件与信息

技术服务企业采购信息化产品及服务，形成技术创新、示范应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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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。 

第八条 技术配套奖励 

对新落户且年主营业务收入达 1 亿元（含）以上的电子信息

工业企业，新认定为国家级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的分别给予一次

性奖励 100 万元、20 万元，新认定为国家级、省级制造业创新中

心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100 万元、50 万元。 

第九条 发展软件外包产业 

建设软件外包产业集聚地，支持国内大型软件企业、互联网

企业、IT 企业通过开设分公司、子公司等形式在我市开展软件外

包业务。企业高管人员按照个人对地方财政贡献总额度的 50%给

予奖励。 

第十条 特别贡献奖 

对具有重要带动作用或功能的企业和项目，可根据具体情况

研究确定给予奖励。 

第十一条 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同一项目、同一事项同时符合

我市其他扶持规定的（含上级部门要求配套或承担资金的政策规

定），按照就高不重复的原则予以支持，另有规定的除外。 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

31 日。本办法有效期内如遇法律、法规或有关政策调整变化的，

从其规定。涉及到省级政策的条款，按省现行政策执行。本办法解

释权属于市政府办公室，具体工作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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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联系人：吴浩帆，电话：13828188850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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